
长治市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优化市本级住宅商业用地供应

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，潞州区政府，长治高新区

管委会、长治经开区管委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

环和健康发展各项决策部署，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，促

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，就进一步优化市本级住宅商业用地

供应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化土地出让条件

新供应土地净地出让以前, 依法完成已收储土地土壤

污染调查、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等事项。新出让一般商品房项

目用地的竞买保证金可按不低于出让起始价的 20％确定，增

价幅度按照出让起始价的 1%确定。新供应土地, 如采取分期

缴纳出让价款的，受让人须在出让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缴清

出让价款 50％的首付款,余款最迟付款时间不得超过一年。

二、房价地价有效联动，合理确定出让价格

加强房价地价联动，综合考虑楼面地价、容积率、项目

区位等因素，结合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，合理确定土地出让

价格。针对商业用地不同经营业态产生的收益差异，结合土

地未来的最有效利用方式和经营收益模式，合理确定商服用

地价格。涉及回迁安置的城中村改造项目、棚户区改造项目，



考虑项目特殊性，结合周边一般商品房土地出让价格综合考

虑合理确定出让起始价。市本级出让的商业、居住用地所涉

及的耕地开垦费，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统筹协

调缴纳，并纳入土地征收、收储成本，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出让价格评估时予以考虑，不再由受让人竞得土地后另行

缴纳。

三、完善地下空间土地价格体系

为持续做好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工作，进

一步完善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体系，地下空间

国有建设用地地下一层出让价款按照同一区域地表对应用

途容积率 1.0 土地价款的 20%收取，地下二层出让价款按照

同一区域地表对应用途容积率 1.0 土地价款的 10%收取，地

下三层及以下土地出让价款免收。

四、运用政策工具，妥善处置遗留问题

严格落实《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妥善处

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

104 号）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

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242 号）《最高

人民法院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闲置土地司法查封和处置工

作衔接的意见》（法〔2024〕33 号），吃透政策精神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找准工作路径。摸清闲置存量土地底数，拟定闲置

存量土地处置清单，从闲置土地成因、规划符合情况、适用

政策类型等方面，逐宗地进行分析梳理，分门别类制定处置



措施。综合考虑企业意愿、市场需求、地块条件等因素，确

定拟收回收购意向地块和时序安排，优先申报使用专项债券。

针对 2020年 2月 5日-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已完成出让的

土地，存在未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开工

时间及时开工的，竞得企业承诺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合同》约定竣工日期内完成项目竣工的，符合不可抗力及

公平合理原则，免除相应违约责任。

五、摸清土地家底，合理有序供应土地

持续推动长治市市本级土地资源整理提升工作，从城市

规划、土地现状、推进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研判。以城市规

划为引领，分片区进行规划分析，重点包括滨湖片区、南部

片区、东部片区、中部片区等。以完成土地征收供应为目标，

对各片区内拟征收供应项目用地逐宗进行研判，合理有序安

排土地供应。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长治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×月×日


